湖北工业大学承训点
关于2018年湖北省高校新入职人员岗前集中培训的通知

各参训学校：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及湖北省高校教师队伍建设有关文件，按照湖北省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以下简称“省高师中心”）制定的《2018年湖北省高校新入职人员岗前培训方案》，为组织好2018年湖北工业大学承训点培训工作，现将岗前集中培训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培训对象

新补充到高等学校从事教学、思政、教辅及行政管理等工作的人员（含博士毕业生），及近两年入职而未取得岗前培训合格证的人员。
二、培训报名

各参训高校应及时通知参训及补考人员在规定时间内进行网上报名，并对报名人员进行网上资格审核。
1．报名时间：2018年7月2 日至7月6日
高校确认时间：2018年7月2 日至7月7日。
2．报名及确认网址：http://spzx.hubu.edu.cn/
3．个人网上报名上传照片要求：

（1）近3个月内的彩色证件照；（2）淡蓝色、红色或白色背景，无边框；（3）正面照，免冠，无头饰；（4）照片宽度为114像素，高度为156像素。
三、培训安排
2018年岗前培训采取集中培训、个人自学、校本研修三种方式，探索实施线上与线下有机结合的泛在学习、理论与实践混合学习、通识与个体分类学习的混合研修模式，突出实效和应用。岗前培训总学时不少于144学时，其中集中培训不少于 48学时；线上学习不少于40学时；校本研修不少于56学时。
1．集中培训。集中培训由省高师中心认定的承训点负责实施，主要采取专题报告、案例分析、名师分享、录像观摩等方式进行。
2．个人自学。个人自学包括线上学习和课程自修。线上学习要求学员登陆省高师中心在线学习平台（hbgpjf.jxjy.chaoxing.com），学习网络课程。学员登陆平台的用户名为身份证号（英文字母须大写），密码为身份证号后6位。线上学习平台开放时间：2018年7月20日—2018年10月31日。课程自修要求学员结合湖北省高校新入职人员岗前培训课程大纲和要求，自学“高等教育学”、“高等教育心理学”、“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修养”、“高等教育法规概论”等课程。
3．校本研修。校本研修由各参训高校负责，研修内容主要包含师德师风、国情国史、校情校史、学校文化、学校规章制度、教学观摩（听课）、教育实习（备课、讲课、评课等）、活动类课程设计与实践、科研导引等，重点突出实操性和实效性。
四、承训点集中培训时间：2018年7月23日至7月28日
五、承训点集中培训地点：湖北工业大学校本部
2018年7月20日承训点将发布开课具体时间和地点公告，学员可在湖北工业大学教师发展中心网站http://cfd.hbut.edu.cn “通知公告”栏中查询。
六、考核安排

岗前培训考核结果由《教育知识与能力》、《高等教育法规概论》、《高校教师职业道德修养》三门成绩组成，单门成绩有效期两年。成绩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一）《教育知识与能力》
《教育知识与能力》采取闭卷考试，由省高师中心统一组织实施，试题为案例分析，满分100分，着重考察学员运用教育教学基本技能，及《高等教育学》、《高等教育心理学》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教育教学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高等教育法规概论》、《高校教师职业道德修养》
《高等教育法规概论》、《高校教师职业道德修养》成绩=中心评分×60%+集中培训评分×15%+校本评分×15%+线上学习评分×10% 。

中心评分采取论文评审方式，省高师中心组织专家对学员的《高等教育法规概论》、《高校教师职业道德修养》课程论文进行评分，每门课程满分100分。课程论文由学员自行登录岗前培训系统提交，论文提交后高校须对论文进行初审，审核通过后在岗前培训系统中向省高师中心提交论文。各高校须按照岗前培训课程论文撰写要求对本校学员课程论文进行初审，凡不符合要求的论文一律不允许提交。论文提交及审核时间为2018年11月1-9日。
集中培训评分由承训点根据学员集中培训期间的考勤情况、课堂表现等综合表现评分，满分100分。
校本评分由参训高校根据学员校本研修期间，两门课程学习及论文撰写情况、课堂表现、作业成果、考勤情况等相关表现评分，每门总分100分。
线上学习评分由省高师中心依据学员规定时间内线上课程学习完成情况评分，学员完成或超过规定的40学时，则为100分，若未完成规定学时数，则按照学员完成的学时数÷40（学时数）×100分计算。

七、结业与发证
三门成绩均合格者，颁发湖北省高等学校岗前培训合格证书。考核的三门成绩中有一门不合格者，有效期内可直接报考该课程的考核；两门及以上成绩不合格者需重新报名参加岗前培训全部阶段的培训及考核。
八、收费标准及缴费方式
（一）培训费、考试费

依据省高师中心《2018年湖北省高校新入职人员岗前培训方案》，岗前培训收取培训费440元/人、考试费120元/人，补考者免收考试费。所有费用由参训高校统一收取后交所属承训点。各参训高校收齐后于2018年7月18日前对公转账至湖北工业大学承训点（不受理现金缴费）。
湖北工业大学承训点账户信息

户名：湖北工业大学

账号：87412022240101008396

开户行：民生银行东湖支行

行号：213014

注：请在摘要栏中写明单位名称和汇款用途（如：武汉东湖学院2018培训费、考试费）

（二）培训教材费

培训教材费120元/套，参训学员自愿购买。集中培训期间，参训学员可委托班组长汇总自主购买意向后到省高师中心集体购买，承训点可提供运输等必要协助。

九、承训点联系方式

办公地点：湖北工业大学行政楼A426办公室（教师发展中心）
联 系 人：周利涛   027-59750915
湖北省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岗前培训湖北工业大学承训点
（代章）
2018年6月22日
